
 

 

山西师范大学教务处 
 
 

【2018】 第 59 号 

 

关于征订 2019 年春季教材的通知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做好 2019 年春季教材征订工作，保证课前到书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凡我校学生上课使用的教材（含必修课、选修课教材）一律由

教务处教材科统一订购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给学生订购或发放教

材。 

二、各教学单位应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征订教材，凡教学计划所设置

的必修课必须征订教材，教学计划中未设置的课程，一律不予征订；异

动课程必须有调整开课计划的审批手续方可订购教材。教辅类用书一律

不予征订。 

三、各学院在征订教材时，应优先选用“十一五”、“十二五”国家

级规划教材等高质量教材，尽量选用较新版本教材。凡涉及到马克思主

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课程，必须使用“马工程”重点教材。 

四、本次教材征订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1 月 20 日。各学院需将纸质

版教材征订单和未征订教材课程单（必须标明原因）各一份，签字盖章



后交教务处教材科，逾期不报责任自负。 

五、若教务系统数据库中无所订教材信息，则须录入相应教材完整

信息（包括：ISBN 号、作者、版别、版况、出版年月），如因系统原因

无法录入，请及时联系教材科王勇。 

六、本校教师编写出版的教材用作本校教材的，必须严格履行审批

手续，由教材科统一征订。对擅自向学生兜售教材的单位或个人，学生

可向教材科举报（举报电话：2051072），一经查实，将按照《山西师范

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》中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 

 

附件：马工程教材目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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